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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格力电器 股票代码 0006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望靖东 杨永兴

电话 0756-8669232 0756-8669232

传真 0756-8622581 0756-8622581

电子信箱 gree0651@cn.gree.com gree0651@cn.gre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9,182,820,

076.69

50,111,182,

380.96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02,469,

985.64

5,720,753,670.87 1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54,290,

635.45

5,213,235,395.49 3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454,870,

917.79

29,756,239,

827.35

-6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0.95 1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 0.95 1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2% 12.10% 0.52%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72,090,812,

829.85

161,698,016,

315.06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912,538,

585.42

47,521,376,

091.77

-5.4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51,47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普

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2% 1,096,255,624 冻结

928,147,

500

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1% 536,062,03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179,873,461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90,102,8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84,483,000

UBS���AG 境外法人 1.04% 62,524,606

YALE�UNIVERSITY 境外法人 0.83% 49,813,733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48,193,394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0.75% 45,361,071

董明珠 境内自然人 0.74% 44,278,4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董明珠女士为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客观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把“转型、突破、创新” 作为企业经营

的工作指导思想；在坚持专业化战略和科技创新的前提下，实现了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和多元

化的全面推进，公司按照既定的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实现半年度经营目标。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1.8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02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1.92%。

《日本经济新闻社》发布的《2015年全球主要商品与服务市场份额调查》显示，中国家用空调品牌

2015年总共向全世界出货7亿3988万台，其中格力电器以占有率23.1%的绝对优势位列第一，出货量超过

1.7亿台，超过第二名近6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空调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全球市场份额逐步扩

大。

报告期内，中国家电品牌“格力” 被正式授予巴西里约奥运会的“官方供应商” 。

报告期内，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顾客满意度测评中心发布2014年中国顾客满意指数调查，格力以81.6

分的成绩获空调品牌顾客满意度最高分。 调查显示，格力空调在“顾客满意度” 、“品牌形象” 、“预期质

量” 、“感知价值” 、“忠诚度” 这五项指标上均为行业第一，且2011-2014年累计市场保有率排名第一。

报告期内，广东省科学技术类奖励名单公布，格力等单位联合研发的“双级高效永磁同步变频离心式

冷水机组”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目前格力双级高效永磁同步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在国内众

多项目中已得到广泛的运用推广。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的生活电器品牌“TOSOT”（大松）推出“IH电饭煲” ，此款产品最突出的是IH

电磁加热技术，在立体加热情况下，使做出来的米饭更加香甜软糯；受到消费者热捧。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以全新的操作模式、独立的运作政策来突破生活电器现有的市场份额：公司在全

国各区域成立多家全新的大松生活电器销售公司，同时不断加强线上销售系统运行，组织协调各区域与

网上各大商城合作，进一步细化后台运营，把线上线下完整的结合起来。

报告期内，公司开始了智能装备的全面规划布局，根据产业分布现状，公司选择珠海、武汉、杭州、成

都四地作为格力智能装备的主要研发或生产基地，公司以“精工品质，格力创造” 为宗旨，坚持自主研发，

精益制造，掌握工业自动化核心技术；现智能装备产品已覆盖了伺服机械手、工业机器人、智能AGV、智

能仓储、智能检测、换热器专用机床设备、无人自动化生产线体、数控机床等多个领域，超百种规格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向市场推出格力二代手机，标志着公司向多元化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格力二代手

机采用6英寸2K屏，搭载骁龙2GHz820处理器，内置4GB� RAM+64GB� ROM存储空间，并且采用前置

800万+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组合。

报告期内，国家工信部发布了《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首批试点名单公示》，公司成为首批进

入该名单的试点企业之一。 公司进入此名单的合作单位主要有湖南、石家庄、郑州、芜湖、天津5个公司下

属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试点产品主要包括空气调节器、电冰箱、空气净化器、饮水机、净水机、加湿器、

抽湿机、消毒柜、电压力锅、燃气灶、抽油烟机、手机等。

报告期内，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15年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及复核结果，认定公司为国

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相对平衡和饱和的情况下，为实现下一个“千亿” 的目标，公司迫切寻求

转型，寻找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基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领域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珠海银

隆新能源有限公司在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及储能领域具备核心技术能力，考虑双方在产业生态、核心技

术、研发资源、销售网络和资源、供应链、财务等多方面均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公司积极推动并购珠海银

隆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工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设立子公司

公司名称

股权取

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

点

认缴出

资额（万

元）

实缴出

资额（万

元）

出资比

例

（%）

期末净资

产（万

元）

本期净

利润（万

元）

格力精密模具 （武

汉）有限公司

设立 2016年1月 8,000.00 8,000.00 100.00 8,000.00

珠海格力精密模具有

限公司

设立 2016年1月

10,

000.00

10,

000.00

100.00 8,001.28

-1,

998.72

珠海格力新材料有限

公司

设立 2016年3月 3,000.00 100.00

格力电器 （杭州）有

限公司

设立 2016年4月

30,

000.00

100.00

珠海格力能源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设立 2016年5月 3,000.00 3,000.00 100.00 2,996.58 -3.42

2、处置子公司

本期本公司无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3、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期本公司无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2016-04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16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十届七次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16年8月17

日在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董明珠女士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详细内容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公告编

号：2016-041）

二、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重组管理办法》” ）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经过公司自查后认为，公司在向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银隆” ）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珠海银隆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的同时向包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不超过

十（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资” ，与本次收购以下合称“本次交

易” ）符合上述重组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珠海银隆全体股东持有的珠海银隆的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收购完成后，珠海银隆将成为格力电器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格

力电器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方案如下：

1.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450� 号《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珠海银隆100%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129.66亿元。 考

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珠海银隆收到股东缴付的投资款9,000万元，珠海银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应增加9,

000万元至130.56亿元。 参考珠海银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各方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总价款

为130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珠海银隆全体股东，即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华融致诚贰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厚铭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普润立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普润立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巴士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远著吉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珠海红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润立方

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恒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横琴永恒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众业达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陕西省现代能源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珠海横琴银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银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星淼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敦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珠海横琴子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公司为本次收购向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新增对价股份” ）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

次交易方案的十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上述定价基准日前二十（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即17.07元/股。 2016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0元（含税），前述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

行价格由17.07元/股调整为15.57元/股。

除上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新增对价股份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为834,938,974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新增

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的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

如最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新增对价股份对应的对价金额少于130亿元的， 则因此导致发行对象就

本次收购应取得的收购价款与实际取得的股份对价的差额部分由公司通过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 新增对价股份的分配

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新增对价股份的分配具体情况如下（发行对象确认新

增对价股份中少于1股的部分自愿放弃）：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对珠海银

隆的出资额（万

元）

发行对象对珠海

银隆持股比例

发行对象应取得

的收购价款

（元）

发行对象应取得的

新增对价股份数量

（股）

1.

广东银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8,039.8666 21.0667%

3,056,208,

553.37

196,288,282

2.

阳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12,800.0000 14.9477%

1,748,878,

923.77

112,323,630

3.

华融致诚贰号

（深圳）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9,600.0000 11.2108%

1,311,659,

192.83

84,242,722

4.

东方邦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9,145.2741 10.6797%

1,249,529,

462.93

80,252,373

5.

珠海厚铭投资有

限公司

8,014.8593 9.3597%

1,357,830,

525.57

87,208,126

6.

北京普润立方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288.0000 5.0075% 726,447,848.39 46,656,894

7.

杭州普润立方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92.0482 3.8444% 449,796,383.83 28,888,656

8.

北京巴士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3,200.0000 3.7369% 542,125,259.99 34,818,578

9.

上海远著吉灿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200.0000 3.7369% 437,219,730.94 28,080,907

10.

珠海红恺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

2,400.0000 2.8027% 406,593,945.00 26,113,933

11.

北京普润立方壹

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112.0000 2.4664% 357,802,671.60 22,980,261

12.

恒泰资本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1,600.0000 1.8685% 218,609,865.47 14,040,453

13.

珠海横琴永恒润

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00.0000 1.8685% 218,609,865.47 14,040,453

14.

青岛金石灏汭投

资有限公司

1,587.9518 1.8544% 216,963,705.86 13,934,727

15.

众业达新能源

（上海）有限公

司

960.0000 1.1211% 131,165,919.28 8,424,272

16.

陕西省现代能源

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800.0000 0.9342% 109,304,932.74 7,020,226

17.

珠海横琴银峰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800.0000 0.9342% 135,531,315.00 8,704,644

18.

珠海横琴银恒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800.0000 0.9342% 135,531,315.00 8,704,644

19.

上海星淼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768.0000 0.8969% 104,932,735.43 6,739,417

20.

上海敦承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384.0000 0.4484% 52,466,367.71 3,369,708

21.

珠海横琴子弹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240.0000 0.2803% 32,791,479.82 2,106,068

合计 85,632.0000 100.0000%

13,000,000,

000.00

834,938,974

如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发生上述调整的情形，则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新增对价股份的

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8. 新增对价股份登记

公司应当于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一（1）个月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办理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发行对象应当在本次收购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或各方一致同意的

其他日期内将办理标的资产转让给公司所涉及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文件提供完毕，且应在取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起四十五（4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所涉及的相应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如发行对象未能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每逾期一日，应

当以未交割完毕的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百分之十

(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公司，如前述违约金仍然不足以弥补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的，发行对象应进一步

赔偿直至完全弥补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

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增加，则盈利部分或净资产增加部分归公

司所有；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内发生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净资产，则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

产部分对应的等额金额由发行对象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订之日其持有珠海银隆的股权比例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所规定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

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锁定期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新增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具

体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起始时点 （以工商

变更登记日为准）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截止时点以格力

电器股份登记至发行对

象名下为准）

锁定期（自格力电器

股份登记至发行对

象名下起算）

是 否 进

行 业 绩

承诺

1.

广东银通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30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是

2.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3.

华融致诚贰

号 （深圳）

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4.

东方邦信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3.7369% 的 股 权 ，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6.9428%的股权，

2016年 2月 29

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5.

珠海厚铭投

资有限公司

1.8295% 的 股 权 ，

2016年7月26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6.

北京普润立

方股权投资

中心 （有限

合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7.

杭州普润立

方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8月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8.

北京巴士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1月25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9.

上海远著吉

灿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10.

珠海红恺软

件科技有限

公司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11.

北京普润立

方壹号股权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12.

恒泰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13.

珠海横琴永

恒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14.

青岛金石灏

汭投资有限

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15.

众业达新能

源 （上海）

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16.

陕西省现代

能源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

公司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17.

珠海横琴银

峰投资企业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1月25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18.

珠海横琴银

恒投资企业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1月25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19.

上海星淼投

资中心 （有

限合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20.

上海敦承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21.

珠海横琴子

弹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2016年8月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注：1、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是同一控制下受让珠海市恒古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因此，其持有珠海银隆股权起始时点以珠海市恒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初取得股权时间为准；2、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是同一控制下受让东方弘远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因此，其持有珠海银隆股权起始时点以东方弘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最初取得股权时间为准；3、华融致诚贰号所持珠海银隆股权是同一控制下受让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

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珠海银隆股权，因此，其持有珠海银隆股权起始时点以华融控股（深圳）

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初取得股权时间为准。 ）

就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新增对价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的解锁安排，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如下约定进行：

（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十二（12）个月但不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其

新增对价股份自锁定期十二（12）个月届满之日起自动解锁；

（2）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三十六（36）个月但不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

其新增对价股份自锁定期三十六（36）个月届满之日起自动解锁；

（3）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十二（12）个月且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其新

增对价股份在锁定期十二（12）月届满之日起逐年按照承诺期内各期实际净利润数额占承诺利润总额的

比例进行解锁，具体公式如下：

新增对价股份当期解锁比例=截止解锁当期年度承诺期已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

总额x� 100%

举例而言，如截止解锁当期年度（比如2018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为17.2亿元（2016年

度和2017年度的合计实际净利润）， 则发行对象所取得新增对价股份当期的解锁比例为17.2亿元÷31.2

亿元x� 100%

尽管存在上述分期解锁约定，但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的业绩承诺及相关补偿安排仍按《补偿协

议》的约定执行，不受上述分期解锁安排的影响。

（4）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三十六（36）个月且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其

新增对价股份扣除应补偿股份（如有）后的部分自锁定期三十六（36）个月届满且审计机构对珠海银隆

承诺期内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自动解锁。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发行对象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

双方同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上市地点

新增对价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新增对价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厚铭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普润立方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珠海红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润立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横琴银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珠海横琴银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等八（8）个发行对象

（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 ）承诺：珠海银隆于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三个会计年度（以下合

称 “承诺期” ) 内的实际净利润 （定义见下文） 数分别不低于72,000.00万元、100,000.00万元和140,

000.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

在承诺期内，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四（4）个月内由会计师事务所就补偿义务主体承诺的珠海银隆

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意见” ），并以经其审计的珠海银隆在承诺期内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为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并剔除本次配套融资所产生的损益后的数额为珠海银隆的实际净利润数（以下简称

“实际净利润” ）。

（2）业绩补偿安排

A、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珠海银隆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85%（不含本数），则就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部分，补偿

义务主体应当以其尚未出售的公司股份向公司进行补偿（该等用于补偿的股份简称为“应补偿股份” ），

具体如下：

（a）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补偿义务主体以所持珠海银隆股权认购的公司股份总数。

（b）补偿义务主体各自所承担的应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在《补偿协议》签署日补偿义务主体各自对珠

海银隆的持股比例除以补偿义务主体对珠海银隆的持股比例之和分别确定。

（c）若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舍去小数取整数作为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补

偿股份的数量。

（d） 公司在截至当期期末的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 股份拆细或股份合并等除权事项

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e）补偿义务主体向公司进行补偿以其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交易对价为上限，补偿义务主体用于补偿的股份仅限于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中尚

未出售部分，用于补偿的股份价值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计算，股份补偿不足部分由其另行以现金方式

进行补偿，应补偿的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其中，当期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补偿义务主体负有该等现金补偿义务的， 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主体，补偿义务主体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

内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

（f）补偿义务主体在承诺期内就应补偿股份已获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该等返还不应视为

补偿义务主体已经支付等额的补偿款，也不影响补偿义务主体实际应补偿的总金额），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

（g）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一（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在指定媒体披露

后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应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的相关议案或者在股东

大会授权范围内召开董事会确定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审议应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并通知补偿义务

主体。补偿义务主体不可撤销地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补偿协议》代表其办理应补偿股份出让、交割手续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应补偿股份及注销的相关议案后二（2）个月内办理完毕应

补偿股份的注销手续，补偿义务主体应对前述回购及注销事项予以积极配合。 在未办理完毕回购注销手

续前，该等应补偿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和分红权等任何股东权利。

如应补偿股份回购时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份回购事项存在不同的程序要求，双方将依据届时有效的相

关规定积极履行相关程序以及时完成应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事项。

B、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珠海银隆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当

期承诺净利润数的85%（含本数），但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数100%的，则就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

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部分，补偿义务主体应按照各自在《补偿协议》签署日对珠海银隆的持股数比例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全额补偿。

如补偿义务主体负有该等现金补偿义务的， 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主体，补偿义务主体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

内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

如补偿义务主体未按照本款上述约定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则补偿义务主体应以股份方式按照《补

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补足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并由公司按照《补偿协议》约

定以一（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已补偿的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在截至当期期末的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 股份拆细或股份合并等除权事项的，则

应补偿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超额业绩奖励

（1）在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情况下，公司应在承诺期满后将承

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部分的20%（且不超过本次收购价款的20%，含

税）作为奖励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本次收购完成后珠海银隆在任的管理层人员，具体分配方式由珠海银隆

的董事会决议确定。

（2） 上述超额业绩奖励的实际支付时间条件为珠海银隆自承诺期起始年度起累计已实现的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70%及以上（以下简称“支付时间条件” ）。

超额业绩奖励的支付时间为自支付时间条件达成后的最近一期珠海银隆审计报告出具日起三十（30）个

工作日内。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公司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通过向不超过十（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配套融资（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配套融资

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锁价方式向不超过十（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2.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A�股） ， 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3.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上述定价基准日前二十（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7.07元/股。 2016年

5月19日，发行人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15.00元 （含税）， 前述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因此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17.07元/股调整为

15.57元/股。

除上述发行人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4.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总额的 100%，为不超过 100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5. 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100亿元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15.57元/股计算，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数量上限约为642,260,757股。 认购股份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若计算的发

行股票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调整的，发行股份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6.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包括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广东银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长期投资者对象由董事会遴选确定（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 ），该等战略投资者以

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公司股份，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数（股）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4,187,650,104 268,956,333

格力电器员工持股计划 不超过2,380,000,000 不超过152,858,060

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64,226,076

珠海拓金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00 48,169,557

珠海融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00 48,169,55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32,113,038

孙国华 292,349,896 18,776,48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40,000,000 8,991,651

合 计

不超过10,000,000,

000.00

不超过642,260,757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7. 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珠海银隆项目建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项目拟投资金额（万

元）

本次配套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河北银隆年产14.62亿安时锂电池生产线

项目

628,387.28 624,639.44

2

石家庄中博汽车有限公司搬迁改造扩能

项目（二期）

113,467.64 113,117.28

3

河北银隆年产200MWh储能模组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32,344.64 32,344.64

4

河北广通年产32,000辆纯电动专用车改

装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83,405.28 183,405.28

5 珠海银隆总部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46,493.36 46,493.36

合计 1,004,098.20 1,00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若珠海银隆已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对上述部分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则

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项目剩余投资及置换已支付款项。若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数额，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配

套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8. 锁定期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36）个月内，战略投资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任何认购股份。

战略投资者的上述认购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就认购股份部

分所衍生取得的公司股份。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则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本次认购的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9. 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新增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10.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完成后，由包括战略投资者在内的公司全体股东按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比例共享公司届时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资配套资金的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中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且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

交易。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制作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及其摘要。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的议案》

1、经公司自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尚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前，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18.22%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100%，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仍合计持有公司18.22%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因此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权利义务，公司拟与珠海银隆全体股东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公司拟与业绩补偿主体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补偿协议》，该

等协议将在满足约定的条件后生效。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与特定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与战略投资者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的权利义务，公司拟与战略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将在满足约定的条件后生效。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与特定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

协议》。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1、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珠海银隆的100%的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

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不需要获得相应的批复。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商务部、中

国证监会的审批事项，已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3、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珠海银隆的100%的股权，交易对方合法拥有该标的资产

的完整权利，标的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该等持股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

的承诺或安排，标的资产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公司拥有独立完整业务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

保持独立。

5、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厚铭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

银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银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魏银仓已书面作出避免同业竞争和规

范关联交易以及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关于公司符合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自查，

公司符合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有关条件：

1、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

关条件。

2、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关于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条件。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 ）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2016)第450号《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

源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公司董事会认为：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中同华评估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规定。 中同华评估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

格。除本次聘请外，公司与中同华评估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

的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

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公司购买标的资产的定价提供价

值参考依据。 中同华评估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

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

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具有相关性。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

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

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评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拟购买资

产的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尚待有权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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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2016-41


